
金昌市环境保护局 2017 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环境监管

能力提升项目（一包） 公开招标公告 

甘肃商建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受金昌市环境保护局委托，由于一次开标

时一包废标，现将对 2017 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环境监管能力提升项目（一包）

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二次采购,欢迎国内符合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

标。 

一、招标文件编号:JCZC2017GK-184  

二、招标项目内容:  

第 1包：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（含顶空进样）1套； 

 (以上具体详见招标文件采购内容、数量及技术要求)。 

三、预算控制价：一包概算：100 万元。 

四、投标人必须符合下列各项条件： 

  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 

五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下列各项资质证明文件： 

（一）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证（三证合一代码证）（复印件，原件带至开标现场备查）   

  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函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（正、反面）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；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正、反面）复印件加盖公章；  

（三）1包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（含顶空进样），必须提供生产厂商或中

国区域代理机构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函（原件）； 

（四）1包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（含顶空进样），必须提供生产厂家或中

国总代理针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承诺书（原件）； 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

明（原件）； 

（六）检察机关出具的投标人近五年内（单位成立不足五年的，为成立以来）

有无行贿档案记录的书面查询回执原件。凡有行贿档案记录的单位或个人，不

准参加本次采购项目投标； 

（七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 

（八）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（如有）； 



投标人提供的上述资质证明文件均须真实有效；凡要求提供复印件的须加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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